臺北縣中和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之申請作業及注意辦法
第一條  依據本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訂定。

第二條  申請懸掛廣告旗幟最長於懸掛日二個月內，最短於懸掛日二週前須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。

第三條  申請懸掛廣告旗幟者，應填具申請書敘明廣告內容、懸掛期間、懸掛路段及懸掛數量。檢附旗幟設計樣張、黏貼表、切結書、詳細地點表（詳如後附件）。

第四條  申請許可並向執行機關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後，由申請人自行懸掛設置，該使用費繳納後不得要求退費。若營利目的之廣告繼續申請時，需填寫本所延押保證金申請書（如附件），得繼續延押前期之保證金。另於懸掛期間屆滿翌日十二時前，由申請人自行拆除；逾時未拆除者，執行機關得將廣告旗幟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，並得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處分。
第五條  廣告旗幟正面右下角位置以二公分格標示核准字號、懸掛日期與施作插設廣告旗幟之廠商名稱。

第六條  九十八年二月十三日起連城路、橋和路、中山路二段與三段等分隔島，及景平路四八一號至華中橋之兩側與分隔島，專供公益活動團體申請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之用。
第七條  營利目的之廣告旗幟禁止懸掛於前條路段，違反者執行機關得將廣告旗幟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，並得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處分。

第八條  公益活動團體於核准路段中若已先核准其他旗幟設置，於該路段插設旗幟時注意整體環境觀瞻及避免影響到其他廣告設置，盡量懸掛已核准廣告之背面。公益目的之廣告可二面懸掛，且不可覆蓋他人之廣告旗幟。
第九條  營利單位於核准路段中若已核准其他目的旗幟設置，於該路段插設旗幟時注意整體環境觀瞻及避免重複設置，並禁止變更為其他路段。
第十條  廣告設置期間，申請人應派專人巡查管理，遇有傾斜、破損及脫落等時應即予拆除更新。另設置時有部分電桿線路外露時應予撥開勿隨同鎖入，以免損害電源披覆並造成漏電。發生損害者，由申請人負賠償及法律責任，執行機關並得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處分。
第十一條  廣告設置時不得破壞路燈桿、標示牌，另監視器、道路及方向指示牌於設置時應予避開。發生損害者，由申請人負賠償及法律責任。
第十二條  廣告旗幟未依規定位置、數量及地點設置或有傾斜、髒汙、破損、脫落及其他危險情事，執行機關應通知申請人並傳真書面之改善通知單，申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改善完畢，逾時未改善者，執行機關得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處分。

第十三條  陸上颱風警報發布之警戒範圍及於本市時，申請人應於三小時內自行拆除，逾時未拆造成損害者，由申請人負賠償及法律責任，執行機關並得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處分。
第十四條  租期屆滿，應填具退還保證金申請書（如附件），請領已繳納保證金。
第十五條  本辦法奉 核後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臺北縣中和市公所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申請設置表

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　 年　　　 月　　　 日（最遲懸掛日二週前提出）

	申　請　單　位

（須主辦單位）
	□本縣各級機關（學校）
	□地方性公益團體
	□營利性單位

	
	

	活  動  基  本  資  料

	廣告內容
	
	負  責  人
	姓名：　　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懸掛期間
	
	聯  絡  人
	姓名：　　　　 　 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活動地點
	
	
	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	主辦單位
	

	協辦單位
	

	旗 幟 設 置 申 請 資 料

	申請設置日期
	自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（以不超過15日為限）

	申請設置數量
	　　　　　　組　【懸掛數量不得超過300組(2幅為1組)】

	懸掛路段
	
	

	
	
	

	使    用    費
	新台幣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
	收　據　編　號
	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	保    證    金

(由負責人領退)
	新台幣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
	收　據　編　號
	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	檢 附 資 料 及 證 明 文 件

	1. □旗幟設計樣張（影本）　　　　　　　4.□活動計畫書（公益團體）
2. □切結書（需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5.□立案證書影本（公益團體）
3. □懸掛旗幟詳細地點表　　　　   


· 檢附資料請按順序裝訂於本申請表後，公益團體另增加檢附第4、5項資料。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分隊長：　　　　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決行：
               旗幟設計樣張粘貼表(附件一)

	1.粘貼樣張
	2.粘貼樣張

	3.粘貼樣張
	4.粘貼樣張


切 結 書(附件二)
本人         因辦理               向貴所申請廣告旗幟設置，對於臺北縣中和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自治條例內容，已充份了解並保證遵守其規定，如有違反願接受廢棄物清理法或沒收保證金等相關規定處罰，絕無異議。此致

中和市公所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電話：

住址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      申請路燈桿廣告旗幟懸掛詳細地點表(附件三)

	序號
	懸掛地點
	備註

	
	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	
	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
	


公 益 團 體 切 結 書(附件四)
本人         因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向貴所申請廣告旗幟設置，對於臺北縣中和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自治條例內容，已充份了解並保證遵守其規定，如有違反願接受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處罰，絕無異議。此致

中和市公所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暨負責人章）

電話：

住址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退還保證金申請書（附件五）
本              公司承租貴所中和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（內容    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）因承租期已屆滿，請退還該項保證金
計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        謹呈

  臺北縣中和市公所

申請人：

地  址：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決    行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財政課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

承辦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長
收     據
茲向臺北縣中和市公所領到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保證金計

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此據

具領人：

電  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延押保證金申請書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公司，向中和市公所承租宮燈旗期間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，為避免保證金繳款與退款手續繁瑣，故申請延用前期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之保證金   ＿＿＿＿元整暫時不予退還。

申請人簽章：

承辦單位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分隊長               承辦主管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